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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校园经营性场所招租管
理办法

第一条 适用范围

（一）学校产权经营性场所的招租及管理。

（二）依附（占用）学校房屋的墙体、屋面，以及校园

的围墙，空地，地下人防工程等区域的招租和管理。

第二条 职责

（一）公司行政部：是校园经营性场所业务的考核部门，

负责校园经营性场所的监督、年度经营指标下达和考核。

（二）资产管理处：负责组织经营性场所的招租及管理。

（三）后勤管理处：负责编制租赁技术需求。

（四）财务处：负责开启商务报价、开具发票、回款反

馈、往来账目核对。

（五）监察审计处：负责监督招租过程、受理信访举报、

编制控制价。

第三条 招租管理

（一）招租方式类别

1.续签合同：适用于租赁方和承租方均同意续签条件的

情形。

2.公开招租：适用于租赁方和承租方任何一方提出不续

签合同的情形。经学校评定可适用于单一来源属性的租赁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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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的（如徽商银行、网元租赁等），可采用单一供应商谈判

的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招租基准价和招租控制价

资产管理处根据公司行政部年度经营指标分解，从高校

办学的社会公益性角度出发，综合考虑合同价格是否调整，

制定本年度合同到期的租户招租基准价和招租控制价，其中，

招租控制价由监察审计处牵头资产处配合，报分管校长、校

长审批后执行。

（三）续签合同

后勤管理处应在合同届满前 90 天将是否续签意见反馈

给资产管理处，由资产管理处办理商务合同。

（四）公开招租

1.资产管理处在学校官网等渠道发布招租公告，公布招

租基准价和控制价，向社会公开征集，参与竞价的意向承租

方满足二家及以上，即可采用竞价确定承租方。

2.竞价规则：符合技术要求且大于等于基准价且低于等

于控制价的竞价者中，报价最高者为承租方；报价相同的竞

价者中，资质更高的优先考虑；若出现报价相同且资质类似

之情形，则新增竞价轮次；若出现报价等于控制价且资质类

似之情形，采用现场摇号方式，直至确定承租方。

3.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招租，后勤管理处负责现场答疑，

财务处派代表负责开启商务报价，监察审计处派代表负责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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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招租报告经后勤管理处、资产管理处负责人审核后，报

分管联系校长、校长审批。

（五）单一供应商谈判

1.资产管理处参考招租基准价和控制价，组织商务谈判

确定意向租赁价格。

2.若意向承租方只有一家或不满足竞价规则，由资产管

理处会同后勤管理处（智慧校园建设办公室）、监察审计处

与意向承租方进行单一来源商务谈判后，报分管校长、校长

审批。

3.资产管理处根据谈判结果，编制《商务谈判审批表》，

后勤管理处（智慧校园建设办公室）、资产管理处负责人审

核后，报分管校长、校长审批。

第四条 合同管理

（一）资产管理处根据招租结果，编制房屋租赁合同，

报公司法务部律师、财务处前置审核。

（二）经后勤管理处（智慧校园建设办公室）、资产管

理处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同意，报分管校长和校长审批。

（三）审批结束后，到校长办公室加盖合同章。

（四）合同一式叁份，租赁方留存两份、承租方留存一

份。

（五） 资产管理处将合同扫描件提供给财务处和后勤

管理处备案使用。

第五条 费用收缴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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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费用包括房租费、管理费、履约保证金、水电费。

（二）合同签订后，由资产管理处根据合同约定，每年

通知承租方需缴纳合同费用的金额、缴款截止时间、缴款账

户及费用所属缴费周期等信息并跟进承租方按合同约定转

账至学校对公账户。

（三）后勤管理处负责根据水、电抄表数据，按合同约

定按月足额收缴。

第六条 其他

（一）进场装修设计图纸需由后勤管理处牵头，会同保

卫处共同审核，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（二）退场交接由资产管理处负责牵头，后勤管理处配

合。

（三）公司行政部每季度到学校现场检查经营性场所经

营情况，主要检查日常租赁情况、有无空置、有无可投入运

营房产、有无违规等；检查后向学校主要领导及公司行政部

通报检查情况。

（四）学校对经营性场所属性进行变更的，经分管校长、

校长审批同意后，将相关信息同步至公司行政部。

（五）若出现纠纷，后勤管理处根据合同约定，与承租

方当事人沟通解决。沟通解决不成的，由后勤管理处书面通

知资产管理处，资产管理处牵头，会同后勤管理处，根据合

同约定进行谈判。谈判仍达不成一致的，必要时由资产管理

处联系公司法律事务部寻求法律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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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 2024 年 1 月

1 日施行。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资产管理处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